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書 
 

 

 

 

 

 

 

□初次申請  

□展延申請（應於到期日前3~6 個月提出）  

□遺失或毀損補  

□申請者基本資料變動  

□申請廢止  

 

 

申 請 單 位：                                

證 明 編 號：                               （初次申請免

填）  

申請技術種類：                              

申 請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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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有效性申請書自檢表 

一、本次申辦業務 
□初次申請 □展延申請 
□遺失或毀損補發 □申請者基本資料變動 
□申請廢止  

二、申請書文件檢查表 

文件檢查 是否完備 

壹、申請基本資料（必填）[1]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是□否 

二、技術有效性證明基本資料 □是□否 

貳、技術自我宣告內容（必填） 

一、一般性宣告項目 □是□否 

二、技術表現宣告 □是□否 

三、特定技術規格 □是□否 

四、其他效益宣告 □是□否 

參、技術宣告佐證資料（選填） 

一、專利資料[2] □是□否 

二、其他認證/查證單位發放之證書 □是□否 

三、期刊文獻 □是□否 

四、實驗室規模測試摘要 □是□否 

五、模場規模試驗結果摘要 □是□否 

六、實場規模結果摘要 □是□否 

備註： 

1. 本次申請若為遺失或毀損補發、申請者基本資料變動及申請廢止僅須完成「壹、申請基本資料」

之填寫。 

2. 申請者若為技術發明者或技術擁有者必須完備「參、技術宣告佐證資料」之「一、專利資料」。 

3. 針對技術自我宣告內容必須提出二樣以上技術試驗結果。 

4. 申請展延應提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有效期限內之技術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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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基本資料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申請者資格 □技術發明者（申請者本身為技術發明者且具有專利權） 

□技術擁有者（申請者非主要發明者，但透過簽訂技術移轉合約或其他契約的

方式，具備該專利之使用權者） 

□技術執行者（申請者具備該技術的執行能力） 

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申請單位代表人 （如為個人，則填寫同上） 聯絡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申請者相關證明文

件 

（自然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法人：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關設立許可、登記、執照之證明文件） 

申請者簽名或蓋章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所提資料全屬真實，並知如有不實，將負

相關法律責任，且機關或廠商因此所衍生之損害，將由申請者自行負擔。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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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有效性證明基本資料 

證明編號（首次申請不

必填寫） 
 發證日期（首次申請

不必填寫） 
 

申請技術中文名稱  申請技術類別  

申請技術英文名稱  

技術適用介質宣告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介質，如土壤氣體、通氣層土壤、含水層土壤、地下水、底泥…等) 

適用污染物濃度與

範圍宣告 

（請簡述適用污染物與適用濃度範圍） 

技術概述 （請簡述技術原理效果，並附引用文獻） 

技術設計示意圖 （請以簡圖方式，繪製技術示意圖，並對應設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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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照片 （請貼上技術設備照片，並依據需求加註各設備元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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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自我宣告內容 
一、一般性宣告項目 

技術適用

介質宣告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介質，如土壤氣體、通氣層土壤、含水層土壤、地下水、底泥…等) 

技術適用

條件宣告 

適用污染物與濃度範圍宣告 

 

水文地質條件與土壤質地條件宣告 

 

其他適用之條件 
（請說明其他適用之條件狀況，200字以內） 

技術不適

用條件宣

告 

（請說明可能存在的不適用條件狀況，200字以內） 

同時應用

其他技術

對申請技

術之影響

宣告 

（請說明當其他整治技術同時存在時，對於申請技術的增益效果或負面影響，2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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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表現宣告（雙相抽除法） 

技術表現

宣告 

（應依據技術特性撰寫，須涵蓋技術在前述宣告條件下可以達成的效果，並提出相應

之佐證資料，請至少宣告特定整治時間內污染物移除的總量） 

成效自我宣告

佐證資料 

附件編號 

 

 

三、特定技術規格 

特定技術

規格宣告 

（請說明場址地下水水文特性操作、參數宣告及其他特定規格自行宣告項目，並提出佐

證資料，200字以內） 

備註： 
1. 場址地下水水文特性，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參數範圍，如場址土壤質地砂(%)坋土(%)黏土(%)、地下水

層上方之土壤透氣性、地下水流速、地下水位、地下水流動方向(請加註豐枯水期)、間歇操作條件、

含水層水力傳導係數、污染物種類、濃度、污染物亨利常數> 0.01@20℃(無因次單位)、污染物沸點(<
 250 ~ 300℃)、污染物蒸氣壓(>0.5 mm-Hg)…等。 

2. 操作參數宣告，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參數範圍，如系統真空壓力、空氣/蒸氣流量、地下水抽除速率、處

理深度與影響距離(ROI)…等。 
3. 其他特定規格自行宣告項目(如有其他特殊規格項目，請自行填寫條件與參數) 
4. 上述內容請詳細說明技術規格自我宣告佐證資料附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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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友善宣告 

技術減碳

效益宣告 

（請說明申請技術除污染物處理外，有關減碳等技術相關內容，須與其他現有技術比較，並提出佐證資

料，200字以內） 

技術其他

效益宣告 

（請說明申請技術除污染物處理外其他效益宣告，如環境面的節能、節水、減廢、減低噪音等技術相關

內容，須與其他現有技術比較，並提出佐證資料，200字以內） 

技術負面 
影響宣告 

（當申請技術存在其他負面影響(包括二次污染)，如產生廢水、產生空氣污染物等，應對這些其他負面影

響進行說明，並提出技術施作時的因應方案，200字以內） 

 
參、技術宣告佐證資料 

一、專利資料 附件編號  
專利名稱：（中/英文） 
專利證號：（依據專利申請國家） 
專利申請人： 
發明人： 
專利摘要： 

  



申-8 

專利範圍： 

備註： 

1.申請者應為專利申請人或專利發明人之一。 

2.應檢附專利證書影本與專利公報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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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認證/查證單位發放之證書 附件編號  
技術名稱 
技術宣告內容 
認證/查證結果概述 
 

備註： 
1. 申請者應為該證書之申請人，如非申請人，應有該項技術代理或授權之文件。 
2. 應檢附他單位證書之證書及相關說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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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文獻 附件編號  
1.作者（年份）文章標題，期刊名稱，期數，頁數 
2.Author（year）, article title, journal name, volume, pages. 
 
 

備註： 
1. 條列方式整理與申請技術相關之期刊文獻。 
2. 期刊之作者或作者之一，必須申請人或作者須服務於申請單位。 
3. 發表之期刊或報告應為 10 年內所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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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室規模測試摘要 附件編號  
實驗室規模測試結果概述，須涵蓋實驗設計與實驗執行程序、依據實驗假設之理論設計值計算方法

與計算結果、實驗分析方法、實驗結果、實驗結果討論、參考文獻。 
 
 

備註： 
1. 須檢附該實驗室測試報告(包括但不限於場址污染物空間及濃度背景)、發表之文獻或其他經審查之報

告書或引用來源。 
2. 試驗室測試需由申請單位執行，如委託第三方執行，應特別說明，並檢附執行單位資料。 
3. 實驗室測試報告可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實驗假設、實驗設計與實驗執行程序、依據實驗假設之理

論設計值計算方法與計算結果、實驗分析方法、實驗結果、實驗結果討論、參考文獻。 
4. 前述測試條件應符合自我宣告條件內容。 
5. 應為 10 年內完成之技術實驗室規模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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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場規模試驗結果摘要 附件編號  

1.場址概述 
 
2.場址水文地質資料 
 
3.模場設計資訊 
 
4.模場操作參數資訊 
  
5.操作成效資訊 
  

備註： 
1. 須檢附該模場試驗報告(包括但不限於場址污染物空間及濃度背景)、發表之文獻或其他經審查之

報告書。 
2. 模場試驗中之各項參數內容，應符合自我宣告條件與內容範圍。 
3. 模場試驗時，如同時有其他工法的影響，則需有其他工法影響之相關紀錄與評估參數。 
4. 如有其他特殊宣告項目，應有相應之佐證資料，其評估方法應有學理依據。 
5. 需為 10 年內，由申請人或申請單位使用申請技術於污染場址現場執行之模場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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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場規模結果摘要 附件編號  
1.場址概述 
  
2.場址水文地質資料 
  
3.全場設計資訊 
  
4.全場操作參數資訊 
 
5.操作成效資訊 
  
6.其他整治技術影響說明 
 

備註： 
1. 實場案例如為執行中之場址，需要至少操作1年以上，同時檢附各項與自我宣告相關的參數紀錄資料與

1年以上操作紀錄資料。 
2. 實場案例，如同時有其他工法的影響，則需有其他工法影響相關參數之紀錄。 
3. 如有其他特殊宣告項目，應有相應之佐證資料，其評估方法應有學理依據。 
4. 實場案例報告如來自控制/整治計畫，應檢附完整計畫書、定期報告與改善完成報告供參。 
5. 實場案例報告可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符合自我宣告中各項環境條件、污染物之適用範圍的場址資

料、各單元單井ROI、各單元操作設備規格、各單元井場設計（口徑、設置深度、開篩長度、開篩位

置、單井流量、單井抽氣壓力）、觀測井規格（口徑、設置深度、開篩長度、開篩位置、量測項目）、

各單元處理設備規格、操作條件、各項監測紀錄、參考文獻等。 
6. 如有其他特殊宣告項目，應有相應之佐證資料，其評估方法應有學理依據。 
7. 需為 10 年內，由申請人或申請單位使用申請技術執行整治的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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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相抽除技術有效性審查原則 

 

 技術自我宣告中，適用污染物種類、水文地質條件符合一般文獻對雙相抽除

法(Dual Phase Extraction)技術之要求。 

 技術自我宣告中，污染物種類、地下水水位變動、濃度分布範圍、土壤質地

粒徑、系統真空度，符合一般文獻對雙相抽除法(Dual Phase Extraction)技術

之要求與範圍。 

 當雙相抽除法技術具有其獨特的效能宣告時，申請者提出之佐證資料符合科

學原理與原則，且於實場測試中確實可以達成其宣告之成效。 

 雙相抽除法技術應考量廢水與尾氣處理容量或浮油回收，除了標的污染物之

移除效率，應避免衍生其他污染。 

 當雙相抽除法具有其他面向(環境、社會、經濟)的效益或效果時，申請者提

出之佐證資料符合文獻中該面向評估方法與結果。 

 

  


